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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數位課程教學補助專案 

114.07.10 數位教育發展處 113-2-14處務會議通過 

114.09.05 數位教育發展處 114-1-02處務會議修正 

114.11.06 數位教育發展處 114-1-10處務會議修正 

 

一、依據：依「中原大學教學資源製作與教學精進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二款之數位教學

項目辦理。 

二、目的：為推動數位教學之發展，鼓勵教師製作數位課程，從事數位教材與數位教學

方法之精進與創新，以增進教學效能，特訂定「中原大學數位課程教學補助專案」

（以下簡稱本專案）。 

三、 數位教學補助項目： 

（一）遠距教學課程：當學期實施之遠距教學課程，具備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遠

距教學方式進行，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

數。分為下列二類型： 

1. 新製遠距教學課程：教師以新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設計與錄製三分之一

以上授課時數之教學影音，並具備師生線上互動及線上評量等教學規劃。 

2. 精進遠距教學經營：教師將曾開設過之遠距教學課程，針對數位教材、師

生線上互動及線上評量等教學設計，具備以下特色項目之精進與優化： 

（1）數位教材設計巧思。 

（2）師生線上互動策略。 

（3）多元線上評量設計。 

（4）AI科技工具導入教學。 

（二）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當學期實施之遠距教學課程，依「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

認證相關規範」申請認證之課程。 

（三）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磨課師 MOOCs）：教師依課程進度設計數個教學模

組，每一模組包含數段 5 至 15 分鐘之教學影片，且每門課總影音為 6 至 12

小時為原則，輔以線上互動討論與測驗等學習活動之一學分課程（18小時課

程）。分為下列二類型： 

1. 新製磨課師課程：每個模組可包含多個影片，總長度 6 至 12 小時。影片

須包含獨立字幕檔案、測驗及互動功能。 

2. 精進磨課師課程： 

（1）微幅更新：課程內容小幅改進，例如：增加字幕、視覺提示、動畫或

簡化現有內容、更新或建立符合學習成果的形成性／總結性評量、調

整內容以用於其他課程或平臺（例如：微學習、堆疊式課程）。 

（2）中度修訂：課程影片至少有三分之一進行重新拍攝，重新錄製過時或

品質不佳的影片，提升影音品質。例如：重寫投影片、更新案例研究、

更新範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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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查及補助原則： 

（一）各項申請資料由數位教育發展處（以下簡稱數位處）送請相關專業之委員進

行審查，並經數位處處務會議審議後核定。 

（二）每人或每團隊每學期以補助 1 案為原則，邀請案不在此限，並依「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中原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辦法」辦理

核銷。 

五、補助金額： 

（一）遠距教學課程：每案件以 30,000元為上限，補助細項如下： 

1. 遠距課程助教：每人至多編列 4 個月，以協助遠距課程經營、教材製作、

智財權檢核及影音錄製作業等工作內容為原則。 

2. 業務費：課程執行之相關講員費、諮詢費及品項單價不超過 2,999 元之材

料費，包含文具、電腦週邊及課程相關教材費等。 

（二）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每案件以 100,000 元為上限，未獲教育部認證通過再次申

請案，以 50,000元為上限，補助細項如下： 

1. 專業認證助教：至少編列 1 至 2 名，每人至多編列 4 個月。助教須具數位

處培訓之數位種子助教資格，以協助執行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自評表等規

劃與彙整作業。 

2. 課程學伴助教：每人至多編列 4 個月，以協助數位學習課程經營即時互動

與學習問答之工作內容為原則。 

3. 業務費：課程執行之相關講員費、諮詢費及品項單價不超過 2,999 元之材

料費，包含文具、電腦週邊及課程相關教材費等。 

（三）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s）：中文課程每案件以 120,000 元為上限，英

文課程每案件以 150,000元為上限，補助細項如下： 

1. 新製磨課師課程（執行期程以一年為基準） 

補助金額/每門課程 說明 

中文課程以 120,000元為上限，包含： 

(1) 鐘點費（以 30,000 元為上限） 

(2) 工讀費（以 54,000 元為上限，含 3名工

讀生，分別為協助教材編列、剪輯課程、

課程錄製） 

(3) 業務費（以 36,000 元為上限） 

(1) 每一模組可包含多個影片，總長度 6

至 12 小時。影片須包含獨立字幕檔

案、測驗及互動功能。 

(2) 本專案之補助經費分為二期給付，依

計畫完成度與課程品質審核給予補

助。 

第一期補助百分之五十：計畫申請

通過後核發，應完成所有課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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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課程以 150,000元為上限，包含： 

(1) 鐘點費（以 36,000 元為上限） 

(2) 工讀費（以 72,000 元為上限，含 4名工

讀生，分別為協助翻譯語言、教材編列、

剪輯課程、課程錄製） 

(3) 業務費（以 42,000 元為上限） 

並通過智財權審核及課程經營規

劃表。 

第二期初補助百分之四十：延續前

期之教材經營規劃，審核完成通過

後核發。 

第二期末補助百分之十：繳交符合

影音規範之完整課程影片、字幕、

評量與結案報告，審核完成通過後

核發。 

2. 精進磨課師課程 

等級 補助金額 說明 內容 

微幅

更新 

5,000至 

20,000元 
課程內容小幅改進 

(1) 影片剪輯與視覺強化：增加其他語言

字幕、視覺提示、動畫或簡化現有內

容，補助金額 10,000 至 20,000元，其

中包含剪輯工讀費 6,000 元（1名）。 

(2) 測驗與評量重新設計：更新或建立符

合學習成果的形成性／總結性評量，

補助金額為 5,000 至 15,000 元（視複

雜度而定）。 

(3) 課程重組應用：因應不同課程受眾或

內容結構，重新調整課程模組的組合

與內容，提高課程再利用率（例如：

微學習、堆疊式課程），補助金額為

5,000至 15,000元。 

中度

修訂 

10,000至 

40,000元 

課程影片至少有三

分之一進行重新拍

攝。例如：重新錄製

過時或品質不佳的

影片，提升影音品

質。重寫投影片、更

新案例研究、更新範

例。 

(1) 鐘點費：以 10,000元為上限。 

(2) 工讀費：以 18,000元為上限，須包含

教材編列工讀費 6,000 元（1名）、剪

輯課程工讀費 6,000 元（1名）、課程

錄製工讀費 6,000元（1名）。 

(3) 業務費：以 12,000元為上限。 

六、補助成效考核： 

（一）遠距教學課程：當學期實施之遠距教學課程應於期末評鑑達B等級以上，並於

獲補助學年度內參與教學平臺訓練，且於計畫完成後繳交結案報告書電子檔

1份及參與數位處辦理之成果發表會。 

（二）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應於獲補助之次學期內提送認證申請，未通過者須於二

年內執行至通過為止，並於計畫完成後繳交結案報告書及數位教學案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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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子檔各 1份。 

（三）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s）：應於課程結案後，繳交完整課程影片、字

幕、評量與結案報告書之電子檔，並於次學期在校內外平臺開設該課程。 

七、其他注意事項：申請人提送之結案報告，應具完整性並符合預期執行成效。如因個

人因素無法執行計畫，應填寫放棄執行同意書，並繳回已核銷之經費。 

八、本專案經數位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